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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900948        股票简称：伊泰 B 股        编号：临 2020-039 

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如适用)： 

 无董事对本次董事会议案投反对/弃权票 

 本次董事会议案全获通过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或“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

议于 2020 年 10 月 29 日上午 9：00 时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张晶

泉先生主持。本公司董事共 11 名，应出席董事 11 名，出席董事 11 名，符合公

司章程规定的法定人数。本次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10 月 15 日向所有董事发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决议合

法有效。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以 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内蒙

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〇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二）以 4 票同意，7 票回避，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对 2021-2023年度持续性关连交易（H股）上限进行预计的议案》。 

具体内容如下： 

1.关连交易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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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股份公司”）

与关连人士之间的持续性关联交易，根据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等监管规定，公司

及其子公司与相关关连人士签署的若干持续性关连交易协议即将到期，需要续展

相关协议并依据规定对公司 2021-2023 年拟发生的持续性关连交易年度上限金

额进行预计，包括： 

（1） 与内蒙古伊泰集团有限公司（“伊泰集团”）及其附属公司签署

《2021-2023 年度产品和服务购销框架协议》； 

（2） 与内蒙古伊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伊泰投资”）及其附属公司签署

《2021-2023 年度产品和服务购销框架协议》； 

（3） 与内蒙古京泰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京泰发电”）签署《2021-2023 年

度产品供应框架协议》； 

（4） 与内蒙古京隆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京隆发电”）签署《2021-2023 年

度产品供应框架协议》； 

（5） 与广东省电力工业燃料有限公司（“广东电力”）签署《2021-2023 年

度产品供应框架协议》； 

（6） 与兖州煤业鄂尔多斯能化有限公司（“兖煤能化”）签署《2021-2023

年度产品供应框架协议》； 

（7） 与内蒙古自治区机械设备成套有限责任公司（“机械设备成套”）签署

《2021-2023 年度招标代理、监理服务框架协议》； 

（8） 与内蒙古晶泰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晶泰环境”）签署《2021-2023

年度产品和服务购销框架协议》； 

（9） 与内蒙古伊泰财务有限公司（“财务公司”）签署《2021-2023 年金融

服务框架协议》。 

上述协议中提及的公司、伊泰集团及其他关联方/关连人士均包括其附属公

司；协议有效期为三年，自 2021年 1月 1日起至 2023年 12月 31日止。期限届

满后，在遵照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并经双方同意的情况下，可续期三年。 

2.关连人士介绍 

（1）内蒙古伊泰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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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 法定代表人：张东海 

3) 注册资本：人民币 125,000万元 

4) 地址：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伊煤南路 14 号街坊区六中南 

5) 主营业务：原煤生产、加工、运销、销售；铁路建设、铁路客货运输；

矿山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公路建设与经营；煤化工、煤化

产品销售；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乳制品（不含婴幼儿配方乳粉）销

售；蔬菜、水果及生肉的零售；农畜产品加工及销售；购售电。 

6) 关连关系：伊泰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下的关联方，同时构成《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

则》下的关连人士。 

7) 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及附属公司与伊泰集团及其附属公司互相供应产品及服务，公司及附属

公司向伊泰集团及其附属公司供应设备、物资材料、油品、化工品、电力；提供

标准化管理、汽车租赁、化验、设备租赁、保运、房屋租赁、销售代理等相关服

务；伊泰集团及其附属公司向公司及附属公司供应煤炭产品、化工相关材料、技

术、农副产品，提供危废处理及其他与煤炭、煤化工产品相关的服务。该协议的

签订，并不影响双方各自自主选择交易对象，或与第三方进行交易。 

8) 拟发生的年度上限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连交易类型 2021年度上限 2022 年度上限 2023年度上限 

销售商品 8,200 8,200 8,200 

购买商品 549,700 562,700 562,700 

提供劳务 1,465 1,655 1,655 

接受劳务 20,700 20,700 20,700 

 

（2）内蒙古伊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2) 法定代表人：张双旺 

3) 注册资本：人民币 72,049.5144万元 

4) 地址：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天骄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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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营业务：对能源产业、铁路建设进行投资。 

6) 关连关系：伊泰投资为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下的关联方，同时构成《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

市规则》下的关连人士。 

7) 协议主要内容： 

伊泰投资及其附属公司向公司及附属公司供应电力、农副产品及提供绿化服

务，公司及附属公司向其支付相应对价。该协议的签订，并不影响双方各自自主

选择交易对象，或与第三方进行交易。 

8) 拟发生的年度上限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连交易类型 2021年度上限 2022 年度上限 2023年度上限 

采购商品 4,200 4,200 4,200 

接受劳务 2,300 2,300 2,300 

 

（3）内蒙古京泰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2) 法定代表人：李世雄 

3) 注册资本：人民币 157,800万元 

4) 地址：准格尔旗薛家湾镇大塔村 

5) 主营业务：电力生产、销售,供热,煤炭购销，电力设备检修，发电厂技

术咨询，粉煤灰及副产品销售,废旧物资处理，无形资产转让。 

6) 关连关系：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能电力”）持有

公司控股子公司内蒙古伊泰京粤酸刺沟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酸刺

沟矿业”）24%的股权，山西粤电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粤电”）

持有酸刺沟矿业 24%的股权。同时，本公司持有京泰发电 29%的股权，

京能电力持有京泰发电 51%的股权，山西粤电持有京泰发电 20%的股权。

所以京泰发电构成《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下的关连

人士。 

7) 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及附属公司向京泰发电销售煤炭及油品，京泰发电向公司及附属公司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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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相应对价。该协议的签订，并不影响双方各自自主选择交易对象，或与第三方

进行交易。 

8) 拟发生的年度上限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连交易类型 2021年度上限 2022 年度上限 2023年度上限 

销售商品 34,500 114,000 114,000 

 

（4）内蒙古京隆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2) 法定代表人：杜宝忠 

3)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9,143.2万元 

4) 地址：乌兰察布市内蒙古丰镇市工业区南端 

5) 主营业务：输变电设备的运行、检测及维修；一般经营项目：电能、热

能的生产和销售；电力项目的开发和投资；燃料、金属材料、建筑材料

的购销和货物运输。 

6) 关连关系：京能电力持有公司控股子公司酸刺沟矿业 24%的股权，京隆

发电为其全资子公司。所以京隆发电构成《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

券上市规则》下的关连人士。 

7) 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及附属公司向京隆发电销售煤炭，京隆发电向公司及附属公司支付相应

对价。该协议的签订，并不影响双方各自自主选择交易对象，或与第三方进行交

易。 

8) 拟发生的年度上限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连交易类型 2021年度上限 2022 年度上限 2023年度上限 

销售商品 10,800 10,800 10,800 

 

（5）广东省电力工业燃料有限公司 

1)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2) 法定代表人：范云滩 

3) 注册资本：63,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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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东路 2号粤电广场 22楼 

5) 主营业务：煤炭、焦炭、燃料油、润滑油、沥青、石腊；仓储（不含危

险化学品）；代办货运；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项目投资，交通运

输、水利、基础设施、高新技术、服务业、环保产业的投资、建设和经

营；电力技术服务，电力投资、策划及管理咨询。 

6) 关连关系：广东电力为广东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50%股份的子公司

（广东省能源集团持有山西粤电 60%的股份，山西粤电持有公司子公司

酸刺沟矿业 24%的股权），构成《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下的关连人士。 

7) 协议主要内容：公司及附属公司向广东电力销售煤炭；广东电力向公司

及附属公司支付相应对价。该协议的签订，并不影响双方各自自主选择

交易对象，或与第三方进行交易。 

8) 拟发生的年度上限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连交易类型 2021年度上限 2022 年度上限 2023年度上限 

销售商品 137,500 137,500 137,500 

 

（6）兖州煤业鄂尔多斯能化有限公司 

1)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 法定代表人：张传昌 

3)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80,000万元 

4) 地址：鄂尔多斯市康巴什新区乌兰木伦街日兴大厦九楼 

5) 主营业务：煤炭、焦炭、铁矿石销售；对煤炭、化工企业的投资；煤矿

机械设备及配件、矿用材料、金属材料、机电产品、建筑材料的销售；

矿用机械设备的维修与租赁；煤炭开采（仅限分公司经营)。 

6) 关连关系：内蒙古伊泰呼准铁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呼准铁路”）

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兖煤能化持有呼准铁路 18.94%的股权，所以兖煤

能化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下的关联方，同时构成《香

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下的关连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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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协议主要内容：公司及附属公司向兖煤能化销售煤炭；兖煤能化向公司

及附属公司支付相应对价。该协议的签订，并不影响双方各自自主选择

交易对象，或与第三方进行交易。 

8) 拟发生的年度上限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连交易类型 2021年度上限 2022 年度上限 2023年度上限 

购买商品 79,700 79,700 79,700 

 

（7）内蒙古自治区机械设备成套有限责任公司 

1)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 法定代表人：张冬梅 

3) 注册资本：1,000万元 

4)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如意开发区如意和大街 

5) 主营业务：招标代理服务；工程监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工程建设项

目全过程咨询；项目管理咨询；工程技术咨询；编制化工、煤炭专业固

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报告、企业能源审计报告、企业节能规划、节

能项目资金申请报告；政府采购代理：政府采购法规定的货物、工程和

服务的政府采购项目代理业务及政府采购咨询服务业务；工程咨询；机

械、煤炭、化工、市政公用工程（环境卫生）专业规划咨询、编制项目

建议书、编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申请报告、资金申请报告、评

估咨询、设备监理；机电产品国际招标；设备监理（甲级）；进出口贸

易（凭许可证经营）；房屋租赁。 

6) 关连关系：伊泰集团董事长近亲属张东梅为内蒙古自治区机械设备成套

有限责任公司大股东，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下的关联

方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下的关连人士。 

7) 协议主要内容：机械设备成套公司向公司及附属公司提供招标代理、监

理服务；公司及附属公司向机械设备成套公司支付相应对价。该协议的

签订，并不影响双方各自自主选择交易对象，或与第三方进行交易。 

8) 拟发生的年度上限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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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连交易类型 2021年度上限 2022 年度上限 2023年度上限 

接受劳务 7,100 5,100 2,700 

 

（8）内蒙古晶泰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2) 法定代表人：肖龙博 

3)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万元 

4) 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高新大厦 803室 

5) 主营业务：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技术的开发、转让、咨询服务；污水

处理及其再生利用设施清洗、生产、销售、服务、运营管理；河道污染、

地下水污染治理；环境工程设计；环保工程承包；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承

包（除特种设备）；机电设备技术开发；中水回用设备中试试验；化工

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污水处理药剂的销售；修复污染土壤；固体

废弃物处理与处置（不含危险化学品）。 

6) 关连关系：晶泰环境是鄂尔多斯市伊泰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鄂尔多斯伊泰投资”）持股 49.02%的子公司，鄂尔多斯伊泰投资的

大多数董事会成员为伊泰集团及公司的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构成《香

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下的关连人士。 

7) 协议主要内容：公司及附属公司为晶泰环境提供设备、油品及项目管理

服务；晶泰环境及其附属公司为公司及附属公司提供运维服务。该协议

的签订，并不影响双方各自自主选择交易对象，或与第三方进行交易。 

8) 拟发生的年度上限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连交易类型 2021年度上限 2022 年度上限 2023年度上限 

销售商品 1,700 1,700 1,700 

提供劳务 1,100 1,100 1,100 

接受劳务 14,000 14,000 14,000 

 

（9）内蒙古伊泰财务有限公司 

1)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2) 法定代表人：张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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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0万元 

4) 地址：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天骄北路万博广场 A座 

5) 主营业务：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

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

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对成员单位办理

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

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

从事同业拆借。 

6) 关连关系：公司及控股股东伊泰集团分别持有财务公司 40%和 60%的股

权，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下的关联方，同时构成《香

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下的关连人士。 

7) 协议的主要内容： 

财务公司向公司及附属公司提供存款、贷款、结算、委托贷款、对外经

济担保、信用鉴证、金融债券发行等金融服务。其中： 

存款服务： 

a.公司将部分暂时闲置的流动资金以及部分营业回笼款项本着存取自

由的原则，存入其在财务公司开立的帐户。 

b.财务公司应按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银行存款利率标准定

期向公司及附属公司支付存款利息，公司及附属公司毋须就于财务公司

的存款缴纳任何额外费用。 

贷款服务： 

a.财务公司应根据其自身的资金能力，尽量优先满足公司的贷款需求。 

b.公司自财务公司获得的贷款，应按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

款利率标准向财务公司支付利息，此外，公司毋须就自财务公司获得的

贷款缴纳任何额外费用。 

其他金融服务： 

a.根据公司正常经营活动需要，财务公司可接受公司委托，向公司提供

经营范围内的其他金融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委托贷款、对外经济担保、

承销债券、票据业务等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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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财务公司向公司提供存款、贷款业务以外的其他金融服务时，公司应

参照一般商业银行的收费标准向财务公司支付费用 

8）拟发生的年度上限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连交易类型 2021年度上限 2022 年度上限 2023年度上限 

每日最高存款余额 1,170,000 1,170,000 1,170,000 

全年存款利息 18,840 18,840 18,840 

金融服务手续费 3,335 3,335 3,335 

3.定价政策 

以上协议项下的产品、服务的价格，须按如下原则和顺序确定： 

（1） 凡有政府定价的，执行政府定价； 

（2） 凡没有政府定价，但有政府指导价的，执行政府指导价； 

（3） 没有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的，执行市场价； 

（4） 前者都没有的或无法在实际交易中适用以上交易原则的，执行协 

议价。 

公司的煤炭产品销售价格主要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公司会定期对相关同类产

品在一定区域内的价格进行询价、考察，包括但不限于(i)本公司向独立第三方

提供煤炭的价格；(ii)主要供货商的报价或其网站中颁布的市场公开价格；以及

(iii)周边煤矿的主流销售价格及港口的主流销售价格。在上述询价结果的基础

上，本公司会根据上述询价结果得出的市场价格以及合理成本加合理利润与对手

方协商确定交易的最终价格。同时本公司会参照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及中国煤

炭交易价格指数，以确保最终交易价格不会大幅偏离上述价格指数。 

电力销售按内蒙古发改委公布的电力收费价格标准定价；油品的销售价格主

要参考国家发改委有关成品油定价机制，及中石油、中石化油品出厂价；接受的

危废处理服务按内蒙古发改委关于内蒙古中西部危险废物处置收费标准的批复

定价。 

在厘定有关化工相关材料的价格时，因该等化工相关材料为伊泰集团独家销

售，因此市场无同类产品的可比价格。但本公司会要求伊泰集团提供其向独立第

三方销售类似产品的价格列表，以确保本公司向伊泰集团购买的化工相关产品的



11 

 

价格不高于独立第三方向伊泰集团购买的同类产品的价格。 

在厘定其他有关产品及服务的价格时，本公司将参考市场上可获取的产品或

服务的价格，包括但不限于(i)本公司向独立第三方购买上述产品和服务的价格；

及(ii) 由主要供货商的报价或其网站中颁布的市场公开价格（如适用）。同时，

除询价及市场价格外，本公司及对手方可能也会按照合理成本加合理利润而厘定

价格。 

在厘定金融服务的价格时，财务公司参考同业存/贷款利率、金融服务手续

费标准，根据公司及附属公司对财务公司的贡献度、资源禀赋系数、行业发展规

划等综合因素确定公司及附属公司的存/贷款利率及金融服务手续费标准。 

4.内控措施 

为确保本公司遵守上述定价政策，本公司将于日常营运中采取一系列内控措

施，该等内控措施由本公司财务管理部及董事会办公室进行及监察： 

（1） 本公司已经制订和采纳了一套关连交易管理办法，根据该办法，董

事会办公室和财务管理部负责对关连交易的信息收集和监控，并对交易

条款和定价条款的公平性进行评估； 

（2） 本公司财务管理部负责对持续关连交易的信息收集和监控以及每月

向董事会办公室报告。而董事会办公室将对交易条款和定价条款的公平

性进行评估，并确保持续关连交易的实际发生金额不会超过年度上限；

如实际发生额即将达到上限，财务管理部会及时通知董事会办公室，董

事会办公室根据相关规则履行相应的审议及披露程序； 

（3） 本公司审计监察部将根据已制定的《内部审计制度》进行定期审计，

以确保交易价格是公平合理，确保该价格与一般服务协议的价格条款相

符及供应方向本公司提供的条款不逊，于向独立第三方提供的条款。 

（4） 于厘定向本公司供应煤炭产品及本公司对外销售煤炭产品的实际价

格时，公司的运销部门会对大部分煤炭产品在一定的区域内的价格进行

询价、考察；如有可供比较的市场价格，会将建议价格与市场价格进行

比较，并每个月召开定价会议决定近期的煤炭交易价格区间。该会议由

运销部门负责购销管理、合同管理、客户管理的相关专员及分管领导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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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并共同参与定价，以确保交易价格不高于或低于过往同类产品的价格

或市场上其他第三方的报价； 

（5） 于厘定其他商品的采购价格时，本公司将根据已制定的《采购管理

制度》进行采购审批，以确保交易价格是公平合理的。公司招采中心、

投资管理部、行政管理部、审计监察部等参与各授权范围内的合同会审；

以确保该价格与一般供货协议的价格条款相符及供应方向本公司提供

的条款不逊于向独立第三方提供的条款。 

（6） 本公司及附属公司会向其他独立第三方索取相同货物供应的报价，

以确定可否以最具竞争力的价格及时获得相同质量的可替代产品。因此，

若本公司及附属公司可从其他第三方取得较优惠的条款，则不会委托本

公司的关连人士及其联系人提供商品。 

（7） 于展开若干金融服务前，处理有关事宜的主要人员须向财务管理部

提交申请，而该申请仅于财务管理部主管及本公司财务总监根据本公司

之相关内部监控政策作出初步审阅及最终审阅后，方获批准。 

（8） 本公司的独立非执行董事亦已审阅并将继续审阅非豁免持续关连交

易，以确保该等协议是按照一般商业条款签订，属公平合理，并根据该

等协议的条款进行。本公司的审计师亦将对该等非豁免持续关连交易的

定价和年度上限进行年度审阅。 

 

（三）以 4 票同意，7 票回避，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对 2021-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B股）上限进行预计的议案》。 

具体内容参见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的《内

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 2021-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上限进行预计

的公告》。 

该议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四）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将召集召开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审议以下议案： 

审议关于公司对 2021-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B股）上限进行预计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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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授权公司董事会另行发

布召集公告。 

 

特此公告。 

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 


